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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三届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海电气”）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了公

司董事会三届十二次会议。 会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 会议应参加本次通讯表决的董事

９

人，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以下决议：

一、关于上海电气与西门子成立风电合资公司的议案

１

、上海电气与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同意将西门子风力发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由

５００

万欧元增加至

６０８２

万欧元，其中：

上海电气以等值于

３１

，

０２２

，

３４４

欧元的人民币， 认购新增的

３１

，

０２２

，

３４４

欧元的注册资本，

占西门子风力发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后

５１％

股权；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ＳＩＥＭＥＮＳ

ＬＴＤ．

，

ＣＨＩＮＡ

）以等值于

３４

，

１０４

，

４７５

欧元的人民币，认购新增的

２４

，

８０５

，

７８２

欧元的注册资本，

占西门子风力发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后

４９％

股权（与其增资前持有的西门子风力发电

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５００

万欧元的注册资本合计）。

增资对价的依据：双方以预估交割之日西门子风力发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的净负债头

寸为人民币

３８

，

２５８

，

３７０

元为增资对价的依据，双方将进行交割日审计，并根据审计结果调整，

如实际净负债头寸低于人民币

３８

，

２５８

，

３７０

元，则差额部分由上海电气向西门子（中国）有限公

司补偿；如实际净负债头寸高于人民币

３８

，

２５８

，

３７０

元，则差额部分由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向上海电气补偿。 同时，本次增资以获得包括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审批在内的政府批准为前提，

如不能获得批准，则双方另行协商。

根据本次协议约定，西门子中国和上海电气将就（双方联合投标承接的）龙源项目的预计

亏损的分担达成一致， 就如何各自分担合资公司因龙源项目发生的经营性亏损寻求解决方

案，并成为本次增资的先决条件之一。

２

、上海电气与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同意共同设立上海电气风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

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Ｗｉ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 销售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４

，

００６

，

０４６

欧元（折合人民币

９２

，

５６５

万元），其中，公司现金出资

５３

，

０４３

，

０８３

欧元（折合人民币

４７

，

２０８

万元），占

５１％

股权；西门子中国现金出资

５０

，

９６２

，

９６３

欧元（折合人民币

４５

，

３５７

万元），占

４９％

股权。

上述合资尚待国家有关机构审批后方能生效。

二、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转让的预案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风电产业投资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成。根据风电业务的最新

发展，公司拟与西门子集团成立风电合资公司，并将风电业务全部转移至风电合资公司。

相应地，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的风电产业投资项目亦转让至风电合

资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风电产业投资项目已实施完成。 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风电产业投资项目转让事宜符合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及其股

东的利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意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风电产业投资项目实施转让。

本预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相关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预案

同意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风电产业相关的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风电产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成。 该等项目已投

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５６３

，

２０９

，

２４３．３０

元， 应用募集资金但尚未支付的金额为

２３

，

１０５

，

７２４．９６

元，

节余募集资金为

１６６

，

６８５

，

０３１．７４

元。

为降低财务成本，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意将公司风电产业募集资金节余募

集资金

１６６

，

６８５

，

０３１．７４

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风电产业投资项目已实施完成，以风电产

业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可降低财务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

司及其股东的利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意风电产业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１６６

，

６８５

，

０３１．７４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预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与西门子进行持续性关连交易并豁免公司与西门子签订持续性关连交易框

架协议的预案

同意公司与西门子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间进行持续性关连交易并豁免公司与西门子签订持

续性关连交易框架协议，持续性关连交易金额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关连方名称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２

年额度

２０１３

年额度

２０１４

年额度

西门子

采购

３０００ ３２００ ４５００

销售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本预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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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成立风电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作为我国最大的综合性装备制造业集团，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

气”、“公司”）在风电业务领域已具备全套自主设计能力，拥有完整的产品序列，建有科学的生

产基地，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风电业务销售超过

３０

亿元。

２０１１

年以来，国内风电产业竞争日趋激烈，风电产品市场价格呈现下跌局面。 为应对该等

变化可能带来的压力，公司拟通过与西门子集团在风电业务领域的战略合作，使西门子先进

的产品技术、生产工艺、项目管理经验与公司的技术实力、市场实力及丰富的本土化运作经验

相互融合，同时结合国内风电市场实际情况进行研发、生产和销售，进一步提高公司风电业务

的核心竞争能力，巩固公司在国内风电市场、尤其是海上风电的市场地位，成为国内领先的风

机设备供应商。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公司与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门子中国”）签署《建立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合资经营合同》， 双方同意合资成立上海电气风能有限公司（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Ｗｉ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 Ｌｔｄ

）（以下简称“上海电气风能”，主要业务为风电设备销售）与智

翔风力发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ＳｍａｒｔＰｏｗｅｒ Ｗｉｎ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ｓ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

Ｃｏ．

，

Ｌｔｄ．

）（以下

简称“智翔风电设备”，主要业务为风电设备生产与研发，与上海电气风能统称“两家合资公

司”）。

一、两家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智翔风电设备

西门子风力发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Ｓｉｅｍｅｎｓ 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Ｔｕｒｂｉｎｅｓ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

Ｃｏ．

，

Ｌｔｄ．

）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同汇路

１６８

号

Ｄ６０８

室，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

欧元。 西门子中国持有

１００％

股权。 西门子风力发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设

计、开发、生产风力发电设备机舱产品及配套部件等。

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西门子风力发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状

况如下表：

单位：千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４１６

，

２９８

净资产

－７５

，

８３７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２６

，

８９４

利润总额

－１５６

，

５８２

净利润

－１１６

，

２４１

公司与西门子中国同意将西门子风力发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５００

万欧元增

加至

６０８２

万欧元，其中：公司以等值于

３１

，

０２２

，

３４４

欧元的人民币认购新增的

３１

，

０２２

，

３４４

欧元

注册资本，占西门子风力发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后

５１％

股权；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以等值于

３４

，

１０４

，

４７５

欧元的人民币认购新增的

２４

，

８０５

，

７８２

欧元注册资本，占西门子风力发电

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后

４９％

股权（包括其增资前持有的西门子风力发电设备（上海）有限

公司

５００

万欧元的注册资本）。

增资对价的依据：双方以预估交割之日西门子风力发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的净负债头

寸为人民币

３８

，

２５８

，

３７０

元为增资对价的依据，双方将进行交割日审计，并根据审计结果调整，

如实际净负债头寸低于人民币

３８

，

２５８

，

３７０

元，则差额部分由上海电气向西门子（中国）有限公

司补偿；如实际净负债头寸高于人民币

３８

，

２５８

，

３７０

元，则差额部分由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向上海电气补偿。

增资完成后，西门子风力发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将更名为“智翔风力发电设备（上海）

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主营业务范围变更为：设计、开发、生产和组装风

机设备的机舱和轮毂，销售自产产品，以及出口机舱、轮毂和风机的部件；提供与风能有关的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为准）。

智翔风电设备董事会由

５

名成员组成，西门子中国委派

３

位（包括董事长），上海电气委派

２

位。 智翔风电设备由西门子中国合并报表。

智翔风电设备管理层由

６

名组成，上海电气任命采购和物流副总经理、行政副总经理；西

门子中国任命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运营副总经理、技术副总经理。

根据本次协议约定，西门子中国和上海电气将就（双方联合投标承接的）龙源项目的预计

亏损的分担达成一致， 就如何各自分担合资公司因龙源项目发生的经营性亏损寻求解决方

案，并成为本次增资的先决条件之一。

本次增资尚须获得有关政府部门批准。

２

、上海电气风能

公司与西门子中国同意共同出资设立上海电气风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登记

为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Ｗｉ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 上海电气风能注册资本

１０４

，

００６

，

０４６

欧元

（折合人民币

９２

，

５６５

万元），其中，公司现金出资

５３

，

０４３

，

０８３

欧元（折合人民币

４７

，

２０８

万元），占

５１％

股权；西门子中国现金出资

５０

，

９６２

，

９６３

欧元（折合人民币

４５

，

３５７

万元），占

４９％

股权

．

上海电气风能的主营业务范围包括风机设备的组装、销售、设计、研发、安装、试运行、调

试、运行维护和改造；销售和出口风机及其部件，与风能有关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技术服

务（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为准）。

上海电气风能董事会由

５

名成员组成，上海电气

３

位（包括副董事长），西门子中国

２

位（包

括董事长）。 上海电气风能由上海电气合并报表。

上海电气风能管理层由

７

名组成，上海电气

４

位，分别为总经理、销售、技术和行政副总经

理；西门子中国

３

人：财务总监、陆上运营副总、海上运营副总。

本次合资尚须获得有关政府部门批准。

上海电气风能及智翔风电设备在取得企业法营业执照后将向公司及所属企业购买有形

资产和无形资产；西门子集团和公司分别将向两家合资公司许可

／

转让相关的风机技术。 智翔

风电设备将向公司租赁公司位于上海临港及江苏东台的风电厂房，用于其今后风机设备的生

产制造。

二、本次合资对公司的影响

上海电气与西门子双方优势互补， 通过本次合资并凭借双方在能源领域已有的紧密合

作，将有助于公司引进先进的风机技术、管理理念、质量体系，安全、快捷地发展海上风电项

目，迅速跻身高端风机市场，占领中国海上风电市场的制高点。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２７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０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转让及相关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气”、“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３１５

，

９４０

，

２５５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７．０３

元，共募集资金

２

，

２２１

，

０５９

，

９９２．６５

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

，

１７６

，

８４６

，

４７９．５９

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经二届三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拟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安

排具体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用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

一

、

项目投资

１

核电产业投资项目

８．４２

１．１

百万千瓦级核电堆内构件及控制棒驱动机构扩能技术改造项目

（

二期

）

３．７０

１．２ ４５０

吨电渣炉技术改造项目

１．１０

１．３

核电核岛主设备集成制造扩能改造项目

（

核准名称为

“

核电核岛主设备扩能

（

二期

）

技术改造项目

”）

３．０２

１．４

核电冷凝器重型装配厂房技术改造项目

０．６０

２

风电产业投资项目

７．５３

２．１

新建风电临港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

核准名称为

“

风电临港基地建设项目

”）

＊ ３．１４

２．２

风电产品研发项目

２．２．１

风机设计分析软件引进及培训项目

１．１０

２．２．２ ２ＭＷ

和

３．６ＭＷ

风机研制项目

２．７９

２．２．３

风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０．５０

３

其它投资项目

１．５０

３．１

机床产品

、

产能升级改造项目

（

核准名称为

“

大型数控精密磨床产品升级技术改造

项目

”）

１．５０

合计

１７．４５

二

、

补充营运资金

４．３２

总计

２１．７７

注：经二届三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其中新建海上风机总装基地的建设地点已调整至

江苏省东台市。 调整后，本项目包括位于上海市临港新城之临港

Ａ６

基地建设项目（以下简称

“临港基地”）与位于江苏省东台市城东新区东台基地建设项目（以下简称“东台基地”），投资

规模分别为

１．５０

亿元与

１．６４

亿元。

一、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转让的情况

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及公司风电业务的最新发展，经三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并

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转让的议案》，同意对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部分实施转让。 具体如下：

１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转让的具体原因

作为我国最大的综合性装备制造业集团，公司在风电业务领域已取得显著成就，具备全

套自主设计能力，拥有完整的产品序列，建有科学的生产基地，产品质量可靠，已远销海外。 截

至

２０１０

年，公司风电业务销售超过

３０

亿元。

但

２０１１

年以来，国内风电产业竞争日趋激烈，风电产品市场价格呈现下跌局面。 为应对该

等变化可能带来的压力，经三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关于上海电气与西门子成立风电

合资公司的议案》，公司拟与西门子集团（以下简称“西门子”）就风电业务进行合资，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与西门子签署《建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合资经营合同》等文件（以下简称“合资协

议”），成立上海电气风能有限公司（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Ｗｉ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 Ｌｔｄ

）（以下简称“上海

电气风能”， 主要业务为风电设备销售） 与智翔风力发电设备 （上海） 有限公司（

ＳｍａｒｔＰｏｗｅｒ

Ｗｉｎ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ｓ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

Ｃｏ．

，

Ｌｔｄ．

）（以下简称“智翔风电设备”，主要业务为风电设备生产

与研发，与上海电气风能统称“两家合资公司”）。 相关内容参见《关于上海电气与西门子成立

风电合资公司的公告》。

公司拟通过与西门子集团在风电业务领域的战略合作，使西门子先进的产品技术、生产

工艺、项目管理经验与公司的技术实力、市场实力及丰富的本土化运作经验相互融合，同时

结合国内风电市场实际情况进行研发、生产和销售，进一步提高公司风电业务的核心竞争能

力，巩固公司在国内风电市场、尤其是海上风电的市场地位，成为国内领先的风机设备供应

商。

基于上述合资协议，公司的风电业务将全部转移至两家合资公司。 相应地，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投资的风电产业投资项目亦将转让至两家合资公司。

２

、风电产业投资项目的完成情况

（

１

）已使用募集资金投资的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风电产业投资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成。 该等项目已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为

５６３

，

２０９

，

２４３．３０

元，应用募集资金但尚未支付的金额为

２３

，

１０５

，

７２４．９６

元，节余募集

资金为

１６６

，

６８５

，

０３１．７４

元。 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拟用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已用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应用募集资金

但尚未支付金额

＊

节余募集资金

金额

１

新建风电临港基地一期建设项

目

（

核准名称为

“

风电临港基地

建设项目

”）

３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５

，

５８７

，

９７５．５２ ５

，

９０９

，

２３６．６６ ９２

，

５０２

，

７８７．８２

２

风电产品研发项目

－

２．１

风机设计分析软件引进及培训

项目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７

，

９１７

，

６６８．７５ １２

，

０８２

，

３３１．２５ －

２．２ ２ＭＷ

和

３．６ＭＷ

风机研制项目

２７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２

，

６９４

，

５２９．４８ ５

，

１１４

，

１５７．０５ ５１

，

１９１

，

３１３．４７

２．３

风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

目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

，

００９

，

０６９．５５ － ２２

，

９９０

，

９３０．４５

总计

７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３

，

２０９

，

２４３．３０ ２３

，

１０５

，

７２４．９６ １６６

，

６８５

，

０３１．７４

注：应用募集资金但尚未支付金额为根据已开具发票但尚未支付的金额，将留存在相应

账户中继续支付。

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主要包括：

１

、根据对风电市场环境变化的分析，公司及时调整，尤其于

２０１１

年调减了新建风电临港

基地一期建设项目的新增设备数量，因此相应减少了投资规模。

２

、“风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引入了国内一流的技术团队，显著加快了研发工作

进展与试验平台建设，相应节省了项目执行时间与投资成本。

３

、公司加强内部经营控制，通过严格执行多供方采购制度及项目招标方式，严格控制采

购价格，节约项目成本。

４

、项目建设过程中，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通过优化工艺流程、科学合理布局，控制

和节省了建设费用，并完成了产能建设。

（

２

）完工程度和实现效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风电产业投资项目已全部完成，并完成项目验收。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完工程度 已实现效益

１

新建风电临港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

核

准名称为

“

风电临港基地建设项目

”）

已完工 不适用

＊

２

风电产品研发项目

２．１

风机设计分析软件引进及培训项目 已完工

进行了

１．２５ＭＷ

、

２ＭＷ

技术优化

，

自主开发了

３．６ＭＷ

海上风机

，

形成国内领先的风机设计能力

、

研发体系

２．２ ２ＭＷ

和

３．６ＭＷ

风机研制项目 已完工

拥有

２ＭＷ

风机全功率测试平台

，

首台

３．６ＭＷ

海上

风机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成功并网发电

；

研制形成

５

台

２ＭＷ

风机样机及

２

台

３．６ＭＷ

风机样机

２．３

风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已完工 建成了风电过程监测系统等试验平台

注：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新建风电临港基地一期建设项目”尚未达纲，预计达纲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风电产业投资项目的转让情况

（

１

）新建风电临港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本项目已形成原值为

２１

，

８６１

，

９９５

元无形资产与原值为

１４４

，

２１２

，

０２４．７１

元实物资产，其中：

１

）部分新增的生产设备、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建工程等共计原

值为

３８

，

８４６

，

７７８．２０

元实物资产将转让至智翔风电设备。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洲评估”）出具的《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拟转让部分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ＤＺ１１０７６４１１１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该等资产账面价值为

３３

，

２１９

，

４２２．１３

元，评估价值为

３５

，

２８１

，

９３５．６７

元。 根据合资协议约定，转

让价格基于评估结果并经双方协商确定，共计

３５

，

２８１

，

９３５．６７

元。

２

）其余新增的生产设备、运输设备及电子设备等共计原值为

２４

，

３０３

，

７２９．８２

元实物资产将

转让至上海电气风能。 根据东洲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该等资产账面

价值为

１９

，

７００

，

０２６．６７

元，评估价值为

２０

，

８１０

，

６７２．００

元。 根据合资协议约定，转让价格基于评

估结果并经双方协商确定，共计

２０

，

８１０

，

６７２．００

元。

３

） 新建设的基地厂房及其附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共计原值为

２１

，

８６１

，

９９５．００

元无形资产

与

８１

，

０６１

，

５１６．６９

元实物资产将不予转让。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签署的《厂房租赁合同》，智翔风

电设备将向上海电气风电设备东台有限公司租赁上述厂房及土地进行相关生产活动。 经双方

同意，租赁期限为

２０

年，年租金为

８００

万元。

（

２

）风电产品研发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本项目已获得原值

１

，

２２０

万欧元的

Ａｅｒｏｄｙｎ

公司大型风机设计软件

和设计技术许可，并形成原值为

１１

，

３６３

，

８０８．７５

元人民币的无形资产（包括联合开发、机组设计

软件等内容）与原值为

３

，

３２５

，

２４５．６６

元人民币的实物资产（包括样机研制设备、运维系统、电子

设备及办公设备等内容）。 其中：

１

）原值为

１

，

２２０

万欧元的无形资产（

Ａｅｒｏｄｙｎ

公司大型风机设计软件和设计技术许可）将以

账面价值转让至上海电气风能及智翔风电设备公司共有。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该等资产账

面价值为

１

，

２２０

万欧元。

２

）联合开发、机组设计软件等原值为

１１

，

３６３

，

８０８．７５

元无形资产将转让至上海电气风能及

智翔风电设备共有。 根据东洲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该等无形资产账

面价值共计为

１５

，

３１５

，

５７５．６３

元，评估价值为

２１

，

７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根据合资协议约定，转让价格

基于评估结果并经双方协商确定，共计

２１

，

７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３

）部分样机研制设备、运维系统、电子设备及办公设备等共计原值为

１

，

９０１

，

１５７．３０

元实物

资产将转让至智翔风电设备。 根据东洲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该等资

产账面价值为

１

，

７４９

，

６７０．４９

元，评估价值为

１

，

８２４

，

６７８．９７

元。 根据合资协议约定，转让价格基

于评估结果并经双方协商确定，共计

１

，

８２４

，

６７８．９７

元。

４

）其余样机研制设备、电子设备及办公设备等共计原值为

１

，

４２４

，

０８８．３６

元实物资产将转

让至上海电气风能。 根据东洲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该等资产账面价

值为

１

，

１７６

，

０５３．９９

元，评估价值为

１

，

１１９

，

８３８．００

元。 根据合资协议约定，转让价格基于评估结

果并经双方协商确定，共计

１

，

１１９

，

８３８．００

元。

此外，项目研制形成的

５

台

２ＭＷ

风机样机、

２

台

３．６ＭＷ

风机样机，其中已有

４

台样机签订合

同：

ａ．２００９

年

６

月，风电设备公司与江苏龙源海上风电项目筹建处签署《在龙源江苏如东潮间

带试验风电场安装

４ＭＷ

试验风电机组的合作协议》，安装

２

台

２ＭＷ

风机样机。协议价格为

２

，

２８８

万元。

ｂ．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风电设备公司与上海申欣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签署《上海临港新城风电工程

风力发电机组（含塔筒）设备采购合同》，提供

２

台

２ＭＷ

风机样机。 合同价格为

１

，

９６０

万元。

二、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如前述，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风电产业投资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成。 该等项目已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为

５６３

，

２０９

，

２４３．３０

元， 应用募集资金但尚未支付的金额为

２３

，

１０５

，

７２４．９６

元，节

余募集资金为

１６６

，

６８５

，

０３１．７４

元。

为降低财务成本，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效益，经三届十

二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相关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风电

产业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１６６

，

６８５

，

０３１．７４

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风电产业投资项目已实施完成。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风电

产业投资项目转让事宜符合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战略，以风电产业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事可降低财务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风电产业投资项目实施转让及以风电产业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１６６

，

６８５

，

０３１．７４

元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该等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监事会意见

针对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转让事宜，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风电产业投资项目

已实施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风电产业投资项目转让事宜符合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

战略，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意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风电产业投资项目实施转让。

针对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可降低财务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

司及其股东的利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意公司将风电产业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１６６

，

６８５

，

０３１．７４

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上述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保荐机构意见

针对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转让事宜，保荐人与上海电气高管及有关业务、财务负

责人员进行了面谈，与公司会计师进行了讨论并查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 经核查，保荐人

认为：上海电气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风电产业投资项目已实施完成，本次转让事宜已经公司

三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且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已出具明确同意意见，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保荐人同意上海电气本次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风电产业投资项目实施转让。 该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针对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宜，保荐人与上海电气高管及有关财务负责人员

进行了面谈，与公司会计师进行了讨论。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上海电气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风电产业投资项目已实施完成，以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可降低财务成本、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本次以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已经

公司三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且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已出具明确同意意见，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保荐人同意上海电气将风电产

业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１６６

，

６８５

，

０３１．７４

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该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尚待通过的决策程序

公司三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转让的议案》、《关于公司相关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该两项议案将提交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１

、三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三届七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３

、保荐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有关事宜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２７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１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三届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了公司监事会三届

七次会议。 会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 会议应参加本次通讯表决的监事

５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

监事

５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上海电气与西门子成立风电合资公司的议案

１

、上海电气与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同意将西门子风力发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由

５００

万欧元增加至

６０８２

万欧元，其中：

上海电气以等值于

３１

，

０２２

，

３４４

欧元的人民币， 认购新增的

３１

，

０２２

，

３４４

欧元的注册资本，

占西门子风力发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后

５１％

股权；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ＳＩＥＭＥＮＳ

ＬＴＤ．

，

ＣＨＩＮＡ

）以等值于

３４

，

１０４

，

４７５

欧元的人民币，认购新增的

２４

，

８０５

，

７８２

欧元的注册资本，

占西门子风力发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后

４９％

股权（与其增资前持有的西门子风力发电

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５００

万欧元的注册资本合计）。

增资对价的依据：双方以预估交割之日西门子风力发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的净负债头

寸为人民币

３８

，

２５８

，

３７０

元为增资对价的依据，双方将进行交割日审计，并根据审计结果调整，

如实际净负债头寸低于人民币

３８

，

２５８

，

３７０

元，则差额部分由上海电气向西门子（中国）有限公

司补偿；如实际净负债头寸高于人民币

３８

，

２５８

，

３７０

元，则差额部分由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向上海电气补偿。 同时，本次增资以获得包括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审批在内的政府批准为前提，

如不能获得批准，则双方另行协商。

２

、上海电气与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同意共同设立上海电气风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

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Ｗｉ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销售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４

，

００６

，

０４６

欧元（折合人民币

９２

，

５６５

万元），其中，公司现金出资

５３

，

０４３

，

０８３

欧元（折合人民币

４７

，

２０８

万元），占

５１％

股权；西门子中国现金出资

５０

，

９６２

，

９６３

欧元（折合人民币

４５

，

３５７

万元），占

４９％

股

权。

上述合资尚待国家有关机构审批后方能生效。

二、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转让的预案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风电产业投资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成。 根据风电业务的最新发

展，公司拟与西门子集团成立风电合资公司，并将风电业务全部转移至风电合资公司。 相应

地，同意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的风电产业投资项目亦转让至风电合资公司。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风电产业投资项目已实施完成，本次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风电产业投资项目转让事宜符合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战略，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风

电产业投资项目实施转让。

本预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相关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预案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风电产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成。 该等项目已投

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５６３

，

２０９

，

２４３．３０

元， 应用募集资金但尚未支付的金额为

２３

，

１０５

，

７２４．９６

元，

节余募集资金为

１６６

，

６８５

，

０３１．７４

元。

公司监事会认为，针对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可降低财务成本、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

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意公司将风电产业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１６６

，

６８５

，

０３１．７４

元永久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本预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与西门子进行持续性关连交易并豁免公司与西门子签订持续性关连交易框

架协议的预案

同意公司与西门子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间进行持续性关连交易并豁免公司与西门子签订持

续性关连交易框架协议，持续性关连交易金额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关连方名称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２

年额度

２０１３

年额度

２０１４

年额度

西门子

采购

３０００ ３２００ ４５００

销售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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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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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发出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8

日上午

9

：

00

在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2

号南银大厦

19

层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

人，

代表股份

231,141,2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4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

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决议

如下：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决议如下：

1．

关于变更应收款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议案

主要内容：公司控股股东已于

2011

年

8

月

1

日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资产赠与工作。 股权分置改革实

施后，公司的经营范围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变更为：加工、销售贵金属首饰、珠宝玉器、工艺美术品；金银

回收；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股

权投资；矿山建设投资、选矿；黄金投资与咨询服务、黄金租赁服务。 为了使提供的财务信息能更真实、可靠

的反映公司经营状况，现对原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不适合公司新业务的关于应收款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部

分进行变更。

表决情况：同意

231,141,27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主要内容：鉴于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实际变化，公司办公地迁至北京，为加强与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确

保年报审计的质量，经研究，聘任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审计费为人民币

35

万元），原聘任的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不再担任公司

2011

年度审计工作。

表决情况：同意

231,141,27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主要内容：经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的议案》、《公司经营范

围变更的议案》。结合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主营业务、股本结构发生的实际变化及公司经营管理需要，

公司对《公司章程》中进行了如下修改：

（一）第一章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

GUANGMING GROUP FURNITURE CO., LTD.

现修改为：

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

GOLDLEAF JEWELRY CO., LTD

（二）第一章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5,711,578

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在股东大会通过同意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

本决议后，就此事项须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决议，并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现修改为：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57,134,734

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在股东大会通过同意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

本决议后，就此事项须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决议，并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三）第二章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以光明家具系列产品为主导，提高市场覆盖率，拓展产业领域，实行产、工、贸一体化

经营，逐步发展成跨行业、跨地区、跨国度的具有竞争实力的公司，为国家增加收入，使股东获得满意的投资

回报。

现修改为：

公司的经营宗旨：发挥主业优势，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及品牌发展战略，强化管理，不断向消费者提供满

意的产品，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四）第二章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家具制造，木制品及半成品，装饰材料加工，技术开发，木材，餐饮娱乐，

信息咨询，建筑安装，包装装璜。

现修改为：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加工、销售贵金属首饰、珠宝玉器、工艺美术品；金银回收；货物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股权投资；矿山建设

投资、选矿；黄金投资与咨询服务、黄金租赁服务。

公司经营范围的变更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核准为准。

（五）第三章第十八条

公司发起人为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组建于

1989

年

1

月。

1990

年

2

月，经黑龙江省体改委黑体复

[1990]25

号文件批准为股份制试点企业，同年

3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

3,000

万元社会公众股，公司总股本由原

注册资本

720

万元增至

3,720

万元。

1991

年

8

月，增资扩股

2,880

万元，使总股本增至

6,600

万元；为使股份制试

点工作进一步规范化，

1992

年

3

月，重组设立了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并向社会募集

1,600

万股法人股，原发

行的

3,000

万元社会公众股转为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光明集团公司注入

3,400

万元，至此，总股本增

至

8,000

万股。

1994

年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1994]�

企名函字

026

号文件核名，公司名称由

"

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光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又经

[1995]

企函字

119

号文件核名变更为

"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

司

"

。

1996

年

4

月

25

日，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经黑龙江省证管办黑证监发

[1996]7

号文件和

[1997]7

号文件批准，公司于

96

年

6

月

14

日和

97

年

5

月

17

日分别以

10

股送

4

股和

10

股送

3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派

发

95

年和

96

年红利，公司股本结构变更为：总股本

14,560

万股。

根据公司

1996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六次股东大会决议， 并经黑龙江省证券监督管理办公室黑证监上发

〖1997〗10

号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上字

〖1997〗53

号文批准，

1997

年

8

月

,�

公司以总股本

14,560

万股为基数，按

10:1.648

的比例实施配股，总股本增至

166,443,739

股。

根据公司

1998

年

9

月

16

日召开的

1998

年度临时股东大会， 并经黑龙江省证券监督管理办公室黑证监上

字【

1998

】

15

号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

1999

】

10

号文批准，

1999

年

3

月

12

日，本公司以总

股本

166,443,739

股为基数，按

10

：

3

的比例实施配股，总股本增至

185,711,578

股。

现修改为：

公司发起人为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第三章第十九条

公司总股本

185,711,578

股，其中：发起人法人股

76,118,224

股，占总股本的

40.99%

；社会法人股

26,099,

382

股，占总股本的

14.05%

；社会公众股

83,493,972

股，占总股本的

44.96%

。

现修改为：

公司总股份为

557,134,734

股，均为普通股。

（七）第四章第八十二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在股东大会选举董事（含独立董事）、监事（指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的过程中，采取累积投票制。在

累积投票制下，独立董事应当与董事会其他成员分别选举。

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

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修改为：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1．

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以上的股东，有权

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 每一提案中候选人人数不得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人数。

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按以下规定执行：

（

1

）公司董事会有权向股东大会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人数不得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非独立

董事人数；

（

2

）单独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有权向股东大会提

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人数不得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非独立董事人数。

3．

监事会、单独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出监

事候选人。

4．

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披露董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保证股东在投票时对候选人有足够的了解。

董事、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董事、监事候选人

的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董事、监事职责。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股东大会的决议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公司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超过

30%

时，实行累积投票制。 在累积投票制下，独立董事应当与董事会其他成员分别选

举。

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

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八）第五章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2

人。

现修改为：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1

人。

（九）第五章第一百零九条

董事会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以确保董事会落实股东大会决议，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科学决策。

现修改为：

董事会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以确保董事会落实股东大会决议，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科学决策。

经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可以设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

董事组成，其中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应有

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1．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

1

）制定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

2

）监督、核实公司重大投资决策。

2．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

1

）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

2

）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

（

3

）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

（

4

）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

（

5

）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

3．

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

1

）研究董事、经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并提出建议；

（

2

）广泛搜寻合格的董事和经理人员的人选；

（

3

）对董事候选人和经理人选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

1

）研究董事与经理人员考核的标准，进行考核并提出建议；

（

2

）研究和审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各专门委员会的提案应提交董事会审查决定。 各专门委员会可以

聘请中介机构提供专业意见，有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十）第五章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

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现修改为：

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委托理财等事项，单项单次运用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10%

以下的，由董事会决定。 关联交易在人民币

3000

万元以下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

以下的，由董事会决定，超过此权限的，报股东大会批准。

（十一）第五章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通讯方式；通知时限为

10

日。

现修改为：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专人送出、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通知时限为会议召开前

7

日。 经全体董事同意，董事会可以随时召开。

（十二）第七章第一百四十三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

人，设副主席

1

人。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由全体监

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监

事会副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

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1/3

。 监事会中的职

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现修改为：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

人。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

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

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1/3

。 监事会中的职

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表决情况：同意

231,141,27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修改后的《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3．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主要内容：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经营范围：加

工、销售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工艺美术品；金银首饰回收；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因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对其增资人民币

20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东莞市金

叶珠宝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现有的人民币

5000

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25000

万元， 本公司占东莞市金叶珠宝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

100%

，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仍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对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的增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231,141,27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关于推选邹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主要内容：鉴于公司部分监事辞职，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

司提名，增补邹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的表决方式，新当选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邹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

231,141,27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关于推选李文浩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主要内容：鉴于公司部分监事辞职，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提

名，增补李文浩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的表决方式，新当选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李文浩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

231,141,27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主要内容：为进一步规范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的议事方式，促使监事和监事会有效地履

行监督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光明集团

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条款进行修改：

1.

第二条

监事会由五名监事组成，设监事会主席一名。 监事会主席由监事会选举产生。

现修改为：

监事会由五名监事组成，设监事会主席一名。 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2．

第三条

监事会主席主持监事会的工作并对监事会的工作全面负责；负责召集并主持监事会会议；代表监事会

向股东大会做工作报告。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权时，由该主席指定一名监事代行其职权。

现修改为：

监事会主席主持监事会的工作并对监事会的工作全面负责；负责召集并主持监事会会议；代表监事会

向股东大会做工作报告。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

代行其职权。

表决情况：同意

231,141,27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修改后的《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由股东代表石克亮、孙旭东计票，监事赵国文监票。黑龙江高盛律师集团事务所

律师张娜、马雷参加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大

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附：

增补监事简历

邹伟先生简历如下：

邹伟，男，汉族，出生于

1969

年

12

月

30

日，大专学历。

主要工作经历：

1993

年

6

月至

1996

年

7

月，就职于深圳建行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部；

1996

年

7

月至

1999

年

5

月，任深圳特

区证券有限公司总裁办助理；

1999

年

6

月至

2009

年

11

月， 任深圳汇理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9

年

12

月至

今，在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工作。

李文浩先生简历如下：

李文浩，男，出生于

1982

年

6

月，汉族，理科硕士。

主要工作经历：

2004

年

9

月

-2007

年

3

月 中国电子基础产品装备公司 经济投资部

2008

年

9

月

-2009

年

2

月

USS funds | Portfolio analyst

2009

年

6

月

-2011

年

7

月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投资事业部

2011

年

9

月

-

至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

投资（投行）事业部

证券代码：

000587

股票简称：

ST

光明 公告编号：

2011-73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传真

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8

日（星期四）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讨论，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关于选举邹伟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主要内容：经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邹伟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第六

届监事会全体监事选举邹伟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情况：此议案

5

名监事同意，

0

名监事反对，

0

名监事弃权。

特此公告。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